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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特定本標準。 

第二條     車輛停車費收費標準： 

一、定期收費標準： 

（一）汽車收費標準： 

1. 教職員工生(含推廣教育班學生)、合約廠商、育成中心進

駐廠商每學年每輛1,000元；每學期每輛600元。 

2. 短期推廣教育班次(六個月以內)，以一個月為單位，不滿

一個月仍以一個月計，每單位150元，以此類推。 

（二）機車收費標準： 

1. 教職員工生(含推廣教育班學生)、合約廠商、育成中心廠

商每學年每輛300元；每學期每輛200元。 

2. 其他人員每學年每輛1,000元;每學期每輛600元。 

二、臨時收費標準： 

（一）汽車計時收費標準：每半小時15元，每日最高以210元計，

前三十分鐘內免計，隔日另計。非上班日以日計費，每日

50元，前三十分鐘免費。 

活動票：各單位辦理活動時，經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同意者，

每輛車每日50元。 

（二）機車臨時收費標準：以日計費，每日20元，前三十分鐘內

免計。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申辦學年、學期汽機車定期通行權限，因離職、



留職停薪、休退學須辦理退費者，應檢附離職或離校相關證明，採按月

退費，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 

退費金額之核算，以向本組提出之通行停權日核算退費金額(非離職

或休退學日期)，並自停權日起關閉通行權限。 

退費金額經扣除行政手續費100元後如有餘額，始辦理撥款作業。 

第四條    本校校友總會之理監事成員由校方核發一學年免費停車優惠，一人限

乙台。 

依本校感謝捐贈人士辦法、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當（學）年達免費停車

標準者，由相關單位提供名單，依規定給予優惠。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配偶得憑駕駛人本人身心障礙手冊，免費核發一

學年停車證乙張。 

其他身分人員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發加註車號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位識別證當日給予前四小時免費優惠，第五小時起依計時收費標準收

費。 

第六條    本校各停車場地僅提供車輛停放，不負遺失、保管與損壞賠償之責

任。 

第七條    本標準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修正時亦同。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